
 

证券代码：601020        证券简称：ST华钰      公告编号：临 2021-075号 

转债代码：113027        转债简称：华钰转债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钰矿业”）拟向公

司控股子公司塔铝金业封闭式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塔铝金业”）提供不超过2,000

万美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为 60个月，借款利率为年利率为 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本次交易因向重要控股子公司塔铝金业提供超过公司持股比例的借

款而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情形。 

 公司审议、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前，塔铝金业不构成公司的重要子公

司，从而公司与塔吉克铝业不构成关联关系。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进行

的交易情况详见本公告中“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因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

的关联交易金额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1年 8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塔铝金业提供借款的议案》，为支持公司并表范围内的重要控

股子公司塔铝金业名下康桥奇矿区开发、选厂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不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拟向塔铝金业提供不超过 2,000 万美元的借款。借

款利率为年利率 6%，借款期限为 60个月，借款期限起始日以出借人实际转账之日

起算，如借款分次转账支付并且转账日期不统一的，则逐笔借款的到期日逐笔起

算，逐笔到期。本次借款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塔铝金业为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50%，“塔吉

克铝业集团”国有独资企业（以下简称“塔铝国有”）持有塔铝金业的股权比例为

50%。公司为塔铝金业提供借款，塔铝国有将不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的财务资

助，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五）项的相

关规定，塔铝国有为公司关联方，本次公司拟对塔铝金业提供超出持股比例的借

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情形。 

公司审议、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前，塔铝金业不构成公司的重要子公司，

从而公司与塔吉克铝业不构成关联关系。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塔铝金业提供借

款的议案》，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塔铝金业提供借款共计 4.9亿元人民币，并已通过

公司 2020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借款资金来源公司拟优先使用

非公开发行股份所募集资金，因本次非开公发行股票事项尚未发行完成，截至目

前该笔借款实际发生额为 0元；公司于 2020 年 12月 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塔铝金业提供借款的议案》，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塔铝金业提供借款 7,000,000 美元，截至目前，该笔借款实际发生额为

7,000,000美元；公司于 2021年 5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塔铝金业提供借款的议案》，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塔铝

金业提供借款 12,000,000美元，截至目前，该笔借款实际发生额为 4,315,279.30

美元。2021 年 7 月 1 日、2021 年 7 月 19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及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为

塔铝金业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塔铝金业提供 37,598,600元担保。 

 

二、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塔铝金业是公司重要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0%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五）项的相关规定，塔铝国有为持

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10%以上股份的关联法人。因塔铝国有未

按照持股比例提供相应金额的财务资助，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塔吉克铝业开放式股份公司 

2、成立日期：2008 年 1月 15日（2010 年 4月 18日依法重新登记） 

3、个人识别号码：0710002810 

4、纳税人识别号：070005224 

5、注册地址：塔吉克斯坦共和国，735014，图尔松扎德市 

6、注册资本额：305,891,018索莫尼 

7、塔铝国有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拥有塔铝国有公司

100%股份。 

8、塔铝国有公司是一家根据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法律设立和经营的公司，依据

章程以舍拉里卡比罗夫先生为塔铝国有公司的代表，是塔吉克斯坦最大的国有企

业，也是塔吉克斯坦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之一。 

三、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塔铝金业”封闭式股份公司； 

2、成立日期：2017 年 4月 27日； 

3、注册号：0710002810； 

4、注册地址：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图尔松扎德市 136号； 

5、注册资本额：1,000索莫尼； 

6、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塔铝金业总资产 1,761,263,397.26

元、净资产 1,127,573,731.25元、营业总收入 4,537.81元、净利润-34,485,715.55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借款的主要内容： 

1、借款对象：塔铝金业； 



 

2、借款金额：2,000万美元； 

3、借款期限：60 个月，借款期限起始日以出借人实际转账之日起算，如借款

分次转账支付并且转账日期不统一的，则借款的到期日逐笔起算，逐笔到期； 

4、借款利率：年利率 6%； 

5、借款用途：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 

6、借款方式：以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 

7、关联交易的定价：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定价方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目的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补充其建设资金，降低其融资成本。 

（二）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自身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对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风险

可控，公平对等，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六、提供借款的风险防范措施 

本次公司拟对塔铝金业提供借款是在不影响自身生产经营情况下进行的，借

款人为公司并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目前为在建矿山，公司能够对其业务、财

务、资金管理等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同时，公司将加强对其项目资金使用的管

理，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塔铝金业提供借款的议案》。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向塔铝金业提供借款是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康

桥奇矿区开发、选厂和必要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降低其融资成本，公司向



 

其提供借款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不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

遵循了公平、公正以及诚实守信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非关联董事、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关联交易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向塔铝金业提供借款是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康桥奇

矿区开发、选厂和必要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降低其融资成本，公司向其提

供借款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不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遵循

了公平、公正以及诚实守信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非关联董事、非关

联股东的利益，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三）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本次向塔铝金业借款的关联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风险可控，不影响公司独

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议案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审议、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前，塔铝金业不构成公司的重要子公司，

从而公司与塔吉克铝业不构成关联关系。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塔铝金业提供借

款的议案》，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塔铝金业提供借款共计 4.9亿元，并已通过公司 202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借款资金来源公司拟优先使用非公开发

行股份所募集资金，因本次非开公发行股票事项尚未发行完成，截至目前该笔借

款实际发生额为 0元；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塔铝金业提供借款的议案》，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塔铝

金业提供借款 7,000,000 美元，截至目前，该笔借款实际发生额为 7,000,000 美

元；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塔铝金业提供借款的议案》，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塔铝金业提供借

款 12,000,000美元，截至目前，该笔借款实际发生额为 4,315,279.30 美元；2021

年 7 月 1 日、2021 年 7 月 19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202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塔铝金业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塔铝金业提供 37,598,600 元担保。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月 26日 


